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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濟大學 環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

 

100 年 5 月 11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程設立審查會議通過 

100 年 5 月 12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

100 年 12 月 9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7 年 12 月 7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推動環境教育，提升學生環境永續之意識，並培育環境教育人員，本

校整合各系、所之環境教育相關課程，提供學生修讀，以獲得環境教育

之理論知識與實作，並進而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資格，依慈濟大學

學程設置辦法規定，設置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學程設執行小組，由校長遴聘本校專任教師為召集人。召集人推薦

環境教育相關領域教師二～四人為成員，共同組成執行小組，並由小

組負責學程辦法之訂定，及學程申請與課程學分審核等相關事宜。 

第三條 修習資格：對環境教育有興趣之學生，皆可申請修習本學程。申請學

程前如有已修畢學程之科目，須檢附該科目成績單，經由執行小組審

核通過後，方可抵免。 

第四條 本學程最低總學分數為24學分，其中必修課程至少6學分，及選修課程

至少18學分。總學分數中需至少9學分不屬於學生主系(所)、雙主修學

系之必修課程。 

第五條 本學程於每學期開學日之前二週開始接受申請，學生須自本校教務處

網頁下載「學程申請書」，並於填妥後檢附歷年成績單一份(大一新生

免附)，經學生所屬之系(所)主管同意後，將申請書及歷年成績單送至

本學程。經本學程執行小組審核通過後，於加退選前公佈申請核准名

單。 

第六條 經核准修習學程之學生，成績及格者，得填妥「學程證明申請書」，

並檢附成績單，送交本執行小組審核。審核通過者將修習學程證明加

註於畢業證書。修畢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之核心

必修課程但無法完成全部學程者，可參加環境教育人員資格考試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規定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章辦理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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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教育學程課程規劃如下： 

項次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必修/選修 
認列 

學分 

1 環境教育 
通識教育中心 

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
(學程)核心必修 2 

2 環境倫理學 通識教育中心 (學程)核心必修 2 

3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通識教育中心 (學程)核心必修 2 

4 自然與環境概論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5 永續生活設計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6 純樸價值觀與環境保護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7 生態旅遊與環境解說* 待聘 選修 2 

8 環境科學概論 公共衛生學系 選修 2 

9 生態學 生命科學系 選修 2 

10 合力打造永續社區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11 自然經典選讀-大崩壞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12 山與海的對話-環境教育體驗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13 台灣的山岳與自然保護區域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14 植物與人類社會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15 自然資源的田野調查方法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16 
本地植物學 

(台灣的植物與植群多樣性) 
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17 民族植物學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18 全球化問題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19 生態工程導論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20 價值辨識與生命意義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21 
創意農村大作戰-綠色在地經

濟實務 
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22 綠色公民經濟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23 永續環境與宜居城市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24 東台灣地理觀察 通識教育中心 選修 2 

25 生態旅遊人類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選修 2 

26 全球氣候變遷 公共衛生學系 選修 2 

27 環境衛生 公共衛生學系 選修 2 

 

 


